江苏省市政工程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  （室外排水）2017-008    
项目名称：丹阳市路博恒业汽配科技公司1#、2#车间室外消防、排水
审查机构： 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  

颁书日期：   2017年07月20日     
江苏省建设厅制

丹阳市：
    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            1#、2#车间（室外） 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07月20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章）

（给排水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江苏路博恒业汽配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1、2#车间（室外消防、排水）

	设计编号
	ZJ2017-015-1（ZJ2017-015-2）

	一、节能方面

（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二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3、 强制性标准

1，室内消火栓室外环网部分，2#厂房1轴的环网段应设阀门，否则预留接口的两路供水不可靠。

2，水池、厂房给水入口处应单独给水计量。

四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五、其他
1，单体工程宜分别设置水泵接合器，并应设置于单体工程附近，距建筑不宜小于5米，距离室外消火栓15-40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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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对建筑工程勘察、设计的施工图和回复意见的审查意见

	专  业
	对设计单位修改的施工图和回复意见的审查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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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说  明
	1. 审查意见应以“强制性条文”和工程安全为主要依据，专家的意见必须明确。

2. 设计单位按审查意见进行了修改，结论意见应写明：已按审查意见修改，满足要求。
3. 设计单位未按审查意见进行全面修改，但不违反“强制性条文”和安全，结论意见应写明：基本按审查意见修改，不违反“强制性条文”和安全，基本满足要求。
4. 修改后的施工图仍有违法“强制性条文”之处，结论意见应写明：仍有违反“强制性条文”之处（如：审查意见第×条未修改），不满足要求。


审查综合意见

	本工程施工图设计深度基本满足要求，综合评定分
为合格。存在问题详各专业审查意见，整改后报审图中
心复审，复审合格后予以通过。

   审查项目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   审查技术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
 审查机构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